优秀志愿者评选制度

    一、本评选制度旨在监激励全体志愿者，在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，鼓励大家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务热情；考核结果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。

    二、为最大限度保证评分的公平性，特综合五个方面因素，不同角度进行测评，具体评分方式见下表：

	2015年度优秀志愿者综合标准评分表

	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部门（没有写无）：

	网络投票评分

       （总分25分）
	评分标准

	
	第1-5名
	第6-10名
	第11-15名
	第16-20名
	21名以下

	
	25分
	20分
	15分
	10分
	5分

	1
	网络投票数
	
	
	
	
	

	理事会考评评分

       （总分25分）
	评分标准

	
	优秀
	良好
	合格
	较差
	差

	
	5分
	4分
	3分
	2分
	1分

	2
	团结精神
	
	
	
	
	

	3
	服务态度
	
	
	
	
	

	4
	工作效率
	
	
	
	
	

	5
	沟通协调
	
	
	
	
	

	6
	配合程度
	
	
	
	
	

	志愿活动情况评分

         （30分）
	评分标准

	
	10次以上
	8-10次
	5-7次
	2-4次
	2次以下

	
	30分
	25分
	20分
	15分
	10分

	7
	参与活动情况
	
	
	
	
	

	所在部门考评评分

       （总分10分）
	评分标准

	
	优秀
	良好
	合格
	较差
	差

	
	5分
	4分
	3分
	2分
	1分

	8
	组织能力
	
	
	
	
	

	9
	团队贡献
	
	
	
	
	

	特殊贡献情况加分

       （总分10分）
	获得省级以上奖励10分
	获得县、市级奖励5分

	10
	其他奖励
	
	

	总分
	


    三、每年年末时，由理事会成员负责为提名优秀志愿者打分，监事会负责监督。最初评分结果公示后，任何人有疑问可以向理事会或监事会即时提出，理事会根据情况可以进行讨论和处理。

    四、本制度解释权归绥化市爱心传递志愿者服务队所有，由理事会负责制定和修改工作，监事会负责监督。本制度从公开之日起生效，任何人对本制度有疑问可咨询服务队理事会或监事会，并欢迎直接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改进建议。办公电话：0455-2703225
